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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生物 65%-70%股权，在北京市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北

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控股股权的公告》 。 

2015 年 6 月 29 日，经北京市产权交易所确认，中通银莱通过竞价交易方式，

以 8,553.022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安泰生物 70%股权。根据产权交易的有关规定，

公司与中通银莱于 2015 年 7 月 6 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中通银莱以 8,553.022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安泰生物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通银莱将持有

安泰生物 70%股权，公司持有安泰生物 26.55%股权，中通银莱成为安泰生物的

控股股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安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所持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控股股权

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9 月，中通银莱以本公司向其转让安泰生物股权存在纠纷为由起诉

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解除安泰生物股权交易合同（后变更诉讼请求，将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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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义务，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安泰生物

的经营管理层承担。 

为了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在接到上述材料后，针对该突发事

件，公司立刻成立了工作小组，对该事件本身及对原案件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

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分析，即刻向安泰生物发送紧急告知函，其内容如下：要求

安泰生物必须按照行政处罚通知书要求的行政诉讼时效之内（2018 年 8 月 6 日

前）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未在 2018 年 8 月 6 日前向海淀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丧失，则视为经营管理层严重失职，造成国

有资产损失，安泰科技将依法追究经营管理层责任；同时作为其股东，安泰科技

将依法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法院不予受理导致诉讼权利丧失或

诉讼结果不利，一切法律责任由经营管理层承担。 

公司以股东身份在海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于 2018 年 8 月 6 日上午向海

淀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以期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的情况下妥善解决，

并尽量减少对公司整体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损害。 

 

四、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对参股子公司安泰生物的行政处罚尚处于执行过程中，暂无法判断对公




